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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、出售资

产的说明 

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

交易所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新余农银隆发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有的隆

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.14%股份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上述交易事项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要求，公司董事会现就本次

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、收购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恒茂”）20%股权 

2022 年 6 月 28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并通过《关

于受让广西恒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以 11,639.60 万元受

让广西恒茂 20%股权。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对广西恒茂的持股比例由 80%变更为

100%，广西恒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2、收购黑龙江省久龙种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久龙种业”）70%股权 

2022 年 9 月 27 日，公司决策委员会 2022 年第十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并

通过《关于北京联创受让久龙种业 70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

司与久龙种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受让久龙种业股东 70%股权，转让对价为

12,451.80 万元。 

3、设立北京国丰生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国丰”），持有

10%股权 

2022 年 11 月 3 日，公司决策委员会 2022 年第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并

通过《关于与央企基金、中国农科院生物所相关团队等单位联合设立北京国丰生

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出资 1,002.42 万元，持有北京国丰 10%

股权。2022 年 12 月 15 日，各方签署《发起人协议》。 

4、对南方粳稻研究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方粳稻”）等比例增资，

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

2022 年 11 月 21 日，公司决策委员会 2022 年第二十一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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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通过《关于南方粳稻公司增资事项的议案》，同意对南方粳稻增资 1,300 万元，

其中，公司增资 663 万元，增资后持股比例 51%保持不变。 

5、收购福建科力种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建科力”）51%股权 

2023 年 2 月 23 日，公司决策委员会 2023 年第四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并通

过《关于收购福建科力 51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与福建科力股东签订《福建

科力种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以 3,117.08 万元收购福建科力 51%股

权。2023 年 3 月 1 日，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《福建科力种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

协议》。 

6、转让四川隆平玉米种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隆平玉米”）80%股

权 

2021 年 11 月 22 日，公司决策委员会 2021 年第二十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并

通过《关于转让四川隆平玉米种子有限公司股权及相关安排的议案》；2022 年

11 月 14 日，公司决策委员会 2022 年第二十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

调整四川隆平玉米种子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及相关安排的议案》。2022 年 11 月 15

日，公司与受让方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转让四川隆平玉米 80%股权，转让对

价为 507.20 万元。 

7、转让长沙隆平农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平小贷”）49%股

权 

2023 年 7 月 27 日，公司完成内部审批程序。同日，公司与受让方签署《长

沙隆平农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公司将持有的隆平小贷 49%股权

转让，转让对价为 2,446.56 万元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不再持有隆平小贷

股权。 

除上述交易外，公司在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未发生其他购买、出售资产的

行为。 

 

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 

 


